
!""#!$"!%# $%&

'(&)*+ ,(-./0 12-34#

56789'#"#":"!%;()$(*%'"

!

"#

!"#$%

&'( )*+ ,-.

!"$#$%&'()*+,-

/012345678

陈达今年 22岁，是河北省

秦皇岛市人。2004年秋，也就是
在陈达上大三的时候，一日早晨
起床，他突然感觉两腿乏力。由
于以前身体一直很好，陈达没有
将此事放在心上。

春节放假回家时，在父母的
坚持下，陈达到秦皇岛市海港医

院进行检查。秦皇岛市海港医院
核磁共振显示他的脊髓胸段有
病变，怀疑是室管膜瘤，医生建
议他去北京大一些的医院接受
检查与治疗。

海港医院的医生告诉陈达
父子，类似的手术在全国已很成

熟，治愈率很高。经过多方咨询，
陈达选择了北京三博复兴脑科
医院。“我们打听了很多医院，
最后之所以去了三博复兴脑科
医院，就是因为石祥恩教授是中
国神经外科的领军人物，经验丰
富，医术精湛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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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祥恩教授是北京三博复

兴脑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、神经
外科首席专家。他看了陈达的核
磁共振片子之后，确诊为胸椎脊
髓内室管膜瘤，建议马上手术。

2005年 2月 22日，陈达
接受了室管膜瘤切除手术。术
后当天，陈达两个脚的脚趾仍

然都能活动，第二天双腿膝盖
就能微微抬起。但从第三天
起，陈达的双腿却开始不能动
弹。28日下午，石教授查房，
“感觉不对劲”，让陈达去做个
核磁共振检查。后来，陈达被
送往解放军304医院做了核磁

共振检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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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做完核磁共振检查回到三

博复兴脑科医院。几位医生拿着
我的片子在办公室商量了一会儿，
几分钟后，几位医生一起来到我的

病房，说我的脊髓里面有积液，现
在压迫神经，要排放积液，就必须
取出压迫神经的几块胸椎骨，我当
时很不愿意做这个手术。”
“但是石教授一直劝我，并说

取出来的骨头可以放在医院的冰
箱里，一年以后再给我安上。”

“我的父亲当时也很犹豫，
但在石教授作出一年后可以修
复的承诺后，我在手术同意书上
签了字，当晚 9点，我接受了第
二次手术，被取出了 4块胸椎
骨。后来我才得知，我的脊椎椎
板被打开以后，不是有积液而是

发生了极其严重的水肿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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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次手术后不久，陈家带

来的6万元治疗费花光了。此时，
“陈达脊髓的水肿还没有消退，双
腿仍无知觉，除右腿膝盖可微微
抬起之外，其他功能均未恢复”。

2005年3月28日，陈达父子
与三博复兴脑科医院签订了一份
协议书：患者陈达因胸椎脊髓内

室管膜瘤住北京三博复兴脑科医
院进行手术治疗，因家里经济困
难，尚欠医院住院费人民币
35897.84元，医院出于人道角度考
虑，同意免除尚欠余款。陈达及其
家属（其父陈卓刚）亦表示今后不
向医院提出法律和经济上的一切

要求。签完协议的当天，陈达离开
了三博复兴脑科医院。但至今，陈
达只能靠助行器勉强走100米左
右，大小便失禁，生活不能自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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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过半年多的康复后，陈

达的病情趋于稳定。2005年
年底，陈达父子找到石祥恩，
要求将 “保存在冰箱内的 4
块胸椎骨复位”。但得到的答
复是 “因双下肢本体觉尚未
恢复，双下肢活动恢复不全，
暂延缓复位”。而就在这次谈

话中，石祥恩告诉陈达，自己
并没有做过胸椎骨复位手术，
只做过头骨修复手术。对于胸
椎骨复位术，石教授的答复是
“应该比头骨修复简单”。

谈及与石祥恩那天的对
话，陈达说：“我当时一下就

蒙了，敢情石教授没有做过胸
椎骨复位手术，他是拿我的身
体当试验品呀。”陈达说自己
感觉“被欺骗了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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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实，陈达在没有找到石

祥恩以前就查过很多资料，对

将胸椎骨放在冰箱内一年后
再进行复位的说法表示怀疑。

曾任北京大学医学部博
士生导师的曹荣庆教授查阅
相关资料后发现，将骨头冷藏
在冰箱内一年后再进行复位
的说法，“在中外医学史料上
均没有记载，也没查到成功的
先例”。而目前，国内外一种普

遍的理论是，“在 -270℃以
下，在不超过12小时的情况
下，才可以将胸椎骨植活”。

HIJÒ�ªÓÑ�ÔÕÍ

陈达及家人认为，从陈达

身上取下的那 4块胸椎骨现
在仍然保存在医院的冰箱内，
在陈达身体恢复到一定程度
后，石祥恩教授还会做胸椎骨
复位手术，而且，“医院至少
还保存着那几块胸椎骨”。

而医院方面说：“胸椎骨

保存在患者家里，也就是在陈
达他们手里。”记者多次试图
访问石祥恩教授，都遭拒绝。

面对医院的种种行为，陈
达父子决定起诉三博复兴脑

科医院，请求人身损害赔偿。
2006年1月，陈达一纸诉

状送至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
院，要求三博复兴脑科医院赔
偿医疗费、病历复印费、残疾
用具费等费用共计 75245.88
元。2006年1月6日，陈达的

父亲陈卓刚在三博复兴脑科
医院复印了陈达完整的病历。
而在陈达出院前的 2005年 3
月23日，陈卓刚也复印过一

份病历。对照这两份病历重复
的部分，陈卓刚发现了“病历
明显被窜改过”。

而就在陈达起诉三博复

兴脑科医院 （有限公司）不
久，陈达也接到了三博复兴脑

科医院（有限公司）对自己的
起诉。起诉书中，三博复兴脑
科医院称被告有违约行为，因

为被告曾签订协议不“上告”。
目前，西城区人民法院已开庭
审理这两起案件，但判决结果
均没有出来。Ö×ØVÙÚÛ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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